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合作区医疗机构校验需提供的材料
清单说明

医疗机构按顺序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民服务中心2层84号窗口提交纸质校验申请审核，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卫生健康处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并下达受理单。
需提交的校验材料清单如下：
一、《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详见下文或 在 广 东 政 务 服 务 网 下 载 ， 网 址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guide/11440400097356061W3440120003004 ）；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验原件交复印件）；
三、校验年度内的执业情况总结，包括：诊疗科目、人员变更、医疗工作质量数据、大型医疗设备登记使用情况、工作成绩等；
四、提供医疗机构电子化注册系统内（医师、护士）花名册及电子化注册外的药师、技师、美容主诊医师需提供相关执业证、资格证件（验原件交复印件）；
五、校验期内接受民生事务局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包括参加市级医疗质量控制情况报告）；
六、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情况（包括医疗事故）以及卫生技术人员违法违规执业及其处理情况；
七、限制性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及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情况；
八、医院提供医疗机构污水、污物的处理方案及检测报告和医疗废物处理协议以及医疗废物管理应急预案（医疗废物丢失等突发事件）。其他机构提供医疗废物处理协议及年度总结，（验原件交复印件）；
九、消防日常监管巡查情况记录；
十、有《放射诊疗许可证》的机构提供该证校验记录或校验受理回执；
十一、民生事务局规定的其他事项（如：珠海市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书、授权委托书等）；
十二、校验期内卫生统计数据上报情况（珠海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办理）。
凡由民生事务局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在校验期间发生执业登记事项变更的，如需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减少科目以及执业许可证到期等，同时需要年度校验的，医疗机构应将有关变更材料和年度校验材料各1份报送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综合窗口受理，行政机关审批通过后办理发证。
以上要求提交材料必须采用A4纸张双面打印，并按顺序整理成册（请统一用长尾夹，不用订书机装订），所提供资料复印件需每页加盖设置单位（法定代表人、个人设置诊所主要负责人）公章及经办人签名，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机构没有事项可填“无”。
